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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所处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原告。 

2. 诉讼案件所处的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3. 诉讼案件的影响：因尚未开庭审理，对标的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帝科股份”）于近

日收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江苏索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索特”）的《告知函》，获悉江苏索特就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常州聚和”）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苏州中院”）提起诉讼，江苏索特代理律师于近日收到司法信息公益服务热线

12368 短信通知，江苏索特诉常州聚和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苏州中院已于

2022 年 7 月 5 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2）苏 05 民初 719 号，已经移送知识产

权法庭审理。现将相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案号：（2022）苏 05民初 719号） 

1. 受理机构：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 诉讼当事人 

原告：江苏索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被告：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案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4. 事实与理由 

专利号为 CN104916348B、名称为“用于太阳能电池电极的导电浆料”的发

明专利（以下称“涉案专利”）是应用于太阳能电池导电浆料的重要专利，江苏

索特的全资子公司太阳帕斯特有限责任公司为涉案专利的权利人，涉案专利目前

效力稳定。原告通过许可的方式从专利权人处获得了涉案专利的使用权及诉权。 

原告发现，被告生产、销售的单晶硅正银系列浆料（下称“被诉侵权产品”）

实施的技术方案落入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且根据被告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提交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被诉侵权产品是被告的主营产品，从被告披露的 2019

年至 2021 年销售收入及毛利率数据来看，被告因侵权行为获利巨大。 

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及权利人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生产、销售、

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其行为违反了《专利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损害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5. 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专利号为 CN104916348B、

名称为“用于太阳能电池电极的导电浆料”的发明专利的产品，并销毁专用于制

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设备和模具； 

(2)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人民币 1 亿元； 

(3)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

江苏索特就常州聚和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向苏州中院提起两起诉讼并获立案受

理；同时，江苏索特全资子公司 Solar Paste, LLC 就常州聚和、东方日升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 Risen Energy America, Inc.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向



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并获立案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公

告。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两起中国诉讼案件已进行了第二次听证，美国诉讼案件

尚未进行实质性审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江苏索特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诉讼案件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公告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江苏索特的上述

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江苏索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

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

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3、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诉讼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索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告知函》； 

2. 江苏索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3 日 


